屏東縣103年度｢我愛台灣我的家｣國民小學繪畫比賽徵圖辦法
一、活動依據

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103年11月4日「國土空間發展特展」地方政府第二次協商會議結論辦理。

二、活動主旨
台灣，擁有美麗的好山好水，加上傳統與現代發展兼容並蓄的國土空間規劃，共同打造了我們活力的、健康的、永續的美麗家園；透過此彩繪徵件活動，希望全國各公私立國小共襄盛舉，以孩子們的想像力，勾勒出心中、印象中、記憶中自己生長的台灣，生長的家園。
獲選作品將印製輸出展覽於2015年國家發展委員會之「國土空間發展特展」活動現場。
二、舉辦單位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屏東市民和國小

三、徵件對象
    就讀本縣之國小學生。
四、徵畫日期
自即日起至103年12月19日止。
五、徵畫形式
本徵件活動以「學校」為單位統一報名，由各校於校內初評擇優作品投稿，每校投稿件數不限。
六、活動組別
（一）低年級組（1~2年級）
（二）中年級組（3~4年級）
（三）高年級組（5~6年級）

七、主題
以永續台灣或自己家園為主題，進行多元美學之藝術創作。
（一）人文風情：傳統家園風貌、古蹟廟宇、民俗祭典或具代表性之地方共同記憶特色。
（二）自然印象：山林田野風貌、瀑布流水及自然環境景觀。
（三）城市風貌：公共藝術設施、城市街景及入口意象設施。
（四）產業生態：產業永續發展、群聚效果及區域空間分工。
八、作品規格
（一）投稿時請以「8開圖畫紙」作畫，構圖得以水彩、廣告顏料、蠟筆、彩色筆等畫具顏料彩繪，以平面為主。 

（二）作品完成後請貼附於「4開黑色襯板」，且應確保作品完好，避免作品遞送過程之摺損，並將報名表填黏貼於襯板背面右上角處。
九、投稿辦法
（一）報名表各欄位資料請務必以電腦繕打。
（二）送件方式得採「親自送件」或「掛號郵寄」，親自送件請於徵件期間之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8:00~16:00間送件，郵寄則以郵戳為憑。
（三）收件地址：屏東市自立路213號（民和國小教務處）

      連絡電話：7229210-12教務處謝惠芬主任
十、作品評選
（一）聘請專業評審評選，計選出3組共39幅作品（含前三名及佳作10名），各校得獎作品將於103年12月24日公布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網站。
審議評選標準：
◎理念表達40%：是否以「台灣」或「家園」之主題進行創作，展現人文、自然、城市、 產業等設計思維。
◎特色20%：構圖是否有原創及獨特性。
 ◎配色20%：配色是否和諧、符合設計之意涵。
 ◎美感20%：整體設計和諧感。
（二）獎勵：

◎獲獎學生頒發獎狀乙面(各組前三名及各組佳作10名)。

◎各組獲前三名之指導老師核發指導證明。
◎指導老師以校內編制內教師為主，若無則不需填寫，若有跨校指

導，請於報名時檢附2校同意書。

· 縣屬學校同一教師指導比賽(含不同組)榮獲多項成績，以最優成績辦理獎勵。

· 承辦單位工作人員依據本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(二)社教體健類第7項核予5人各嘉獎1次。
十一、其他事項
（一）有抄襲他人之作品者或曾在公開競賽獲得獎、發表展覽過之作品，將取消資格。
（二）投稿作品若經初評入選均不退件，且該作品之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可逕行出版、公開展示、宣傳、應用、重製、改作、編輯，並有權以任何形式刊載、轉載使用於各式文宣及媒體上，不另致酬；凡參加者，均視為遵守本辦法之各項規定。
（三）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活動內容之權利，不另行通知。 

（四）參選作品應避免畫質不清、內容離題、違反善良風俗及侵害他人著作權等相關情事，如作品主題不符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選資格。 

（五）若各組學校投稿名額不足或投稿作品未達評審標準者，獎項得以從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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